
采购需求

一、技术要求

以国家、省、郑州市及巩义市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为依据，紧

扣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确权登记工作要求，立足巩义市农村房屋产

权管理实际，全面规范推进权籍调查、测绘测量、权属审核、登记发证、档案管理、数据汇

交等全流程工作，切实完成既定任务。

二、具体要求：

1、开展全面调查，对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上附着的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

物应开展房地一体的农村权籍调查；在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权籍(地籍)调查成果的基础上,

补充对其上附着的、未登记的房屋等建筑物,构筑物进行权籍调查,提交符合不动产登记要求

的表、册、图、数等权籍调查成果。

2、按照不动产权籍调查的规定，以实地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物状况为依据，进行权属

调查；同时对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地籍调查并核实调查成果；采用合规有效的测量方

法，施测界址、计算面积，并制作成果。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物情况复杂的，可根据宅基地

使用权人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要求，确定需要实施不动产权籍调查的对象。新增的宅

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权籍调查应符合《河南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

证实施细则》的规定。

3、建设农村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信息数据库。采用信息化手段，将调查获得的房屋等

建筑物、构筑物的权籍调查成果与宅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地籍(权籍)调查成果进行叠加整合，

形成完整的农村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籍信息，为不动产登记提供基础整合要求。以宅基地和

集体建设用地权籍信息和数据库为基础,叠加整合农村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物的权籍信息,

形成农村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信息数据库,为登记提供信息化依托。信息数据库建设随调查

工作同步进行。

三、执行技术标准

1、《地籍调查规程》（TD/T 1001－2012）

2、《房产测量规范》（GB/T 17986-2000）

3、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（2015）41 号）

4、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室关于印发（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）的函》（国土资厅

函[2017] 号）



5、《农村地籍和房屋调查技术方案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{2014} 101 号）

6、《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{2015} 103 号 ）

7、《河南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实施细则》（豫集办发[2013] 17 号）

8、《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（河南省地籍调查县级平面直角坐标系建设若干

意见(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豫国土资办发{2014} 13 号）

9、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（GB/T21010-2017）

10、《全球定位系统（GPS）测量规范》（GB/T 18314-2009）

1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代码》（GB/T 2260－2007）

12、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》（GB/T 13989－2012）

13、《河南省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权籍调查技术细则》（豫不动产登记联办发（2018）1

号）

以上规范和标准如有变化，以最新发布为准。

四、提交的成果资料：《河南省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权籍调查技术细则》（豫不动产登记

联办发（2018）1 号）及做出变化后要求提交的所有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权籍调查成果，包

括文字成果、表格成果、图件成果、数据成果和影像资料等。

五、供应商投标时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技术及商务方案，包含但不限于：服务方案、进度

保证措施、项目实施技术措施、质量控制措施、资源配备计划、重、难点工作分析、项目组

织机构配备、降低成本、提高质量的建议和措施、保密措施、服务承诺等。

二、商务要求

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2 个月

质量标准：合格

服务要求：满足采购人要求

服务地点：巩义市

付款方式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7日内乙方进场，乙方完成调查及数据关联入库工作量的

100%，且交付合同要求的全部成果，经甲方出具书面验收合格意见之日起 60 日内，甲方向

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90%，即： ，大写： ；乙方完成相关

档案资料整理移交归档之日起 60 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10%，

即： ，大写： 。满足以上条件，待财政资金到位后，甲

方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乙方账户。

履约验收要求：乙方完成全部成果后，乙方先自验并出具自验报告，向监理方提交自验



报告、初步验收申请及成果资料，监理方审查后认为符合合同约定验收条件的在 7 日内向甲

方提出正式验收申请，甲方在收到正式验收申请后组织专家验收，依据本合同约定的技术标

准和技术要求，对乙方所完工的项目进行验收，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。未能通过专家组验收

的，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整改意见书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整改，整改完成后重新提

交书面验收申请，再次进行验收。


